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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龐洛郵輪假期】-南極郵輪旅遊特別協議書 
 

旅客：                                            （以下簡稱甲方） 

承辦旅行社：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茲向乙方報名參加：                                   旅遊行程事宜，甲乙雙方於

簽立郵輪國外(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下簡稱主約)時，因受限於國際郵輪旅遊預訂時付款條件、取

消、變更及退款等規定極為嚴格，甲乙雙方另外簽立此特別協議書，以補充主約及其相關附件內

容，甲乙雙方約定條款如下： 

一、本團體郵輪旅遊行程預定於   2026   年   12   月         日出發。 

二、甲方應支付乙方之全額費用為每人新臺幣：             元。 

  （以使用房型：                        之郵輪艙房計價） 

三、郵輪旅遊費用不包含：非主約內所列行程之一切費用、甲方之個人費用（如行李超重費、個人

旅遊平安保險費、護照費、私人消費、郵輪上自費項目）、增收之燃油附加費、因甲方個人因

素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郵輪旅遊行程變更或延長所衍生的額外費用。 

四、郵輪旅遊費用包含：郵輪小費、領隊小費、以及代辦簽證費（但以辦理一次為限，如辦裡不通

過時，後續衍生第二次起辦理之相關費用，則由甲方負擔）。 

五、本協議書之內容為主約之一部，甲乙雙方應共同履行，遵照以下各項公告、規定： 

(一)郵輪行程之異動： 

郵輪公司基於不可抗力及天候因素、政府命令或旅客安全之考量下，保有取消、變更、縮短或

延長既定航程、時間、更換港口、更換船舶之權利。若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郵輪公司可於未事

先通知的情況下，對於行程中之各個登船、抵/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使用之船舶，做出必要的

變更，如遇此情形時，郵輪公司及乙方均不對甲方負任何退款和賠償責任。 

(二)郵輪旅遊費用之預訂及付款： 

   1. 訂金為每人 300,000 元，甲方應依下列期限繳納予乙方，始得保留團位： 

     (1)簽立本協議書時，甲方應先繳納每人 50,000 元。 

     (2)訂金餘額每人 250,000 元，甲方應於簽立本協議書後 30 日內繳納。 

   2. 郵輪旅遊費用餘額：甲方應於 2026 年 6 月 10 日之前付清予乙方，始得保留團位。 

   3. 上述任一期款，若甲方未於規定期間繳付清金額費用，乙方得解除主約及本協議，並將甲方

預訂艙位轉售，乙方並得依解約通知距離出發日數，比照本協議書第(三)項規定，向甲方收取

取消費用作為損害賠償。            

(三)郵輪旅遊之訂位變更、取消及罰則： 

   1. 甲方如解除主約(下簡稱取消)，取消其郵輪旅遊行程，乙方得依以下規定向甲方收取消費用作

為損害賠償： 

     A. 2025/08/31前取消者，無取消費用，僅收取已產生之行政規費。 

     B. 2025/10/31 前取消者，收取全額團費之 20% 為取消費用。 

     C. 2025/12/31前取消者，收取全額團費之 40% 為取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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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026/03/31前取消者，須收取全額團費之 60% 為取消費用。 

     E. 2026/06/30 前取消者，須收取全額團費之 80% 為取消費用。 

     F.2026/07/01 後取消者，須收取全額團費之 100% 為取消費用。 

     G.2026/09/01 後不可變動參團名單。 

   2. 甲方若有訂位變更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正式通知乙方，方為有效，以電話或

口頭告知者無效。若遇到本國及國外之例假日，應提前通知乙方作業，甲方取消日起算以通

知到達乙方為準。 

(四)郵輪訂位入名單規定： 

   1. 甲方需於簽定本協議書時提供乙方正確名單及分房（應同護照上之正確英文姓名）。 

   2. 甲方付訂後於出發前 101 天欲更改名單或艙房分配時，需付每人 20,000 元改名手續費用。 

   3. 於出發前 100 天內無法更動任何名字及艙房。 

   4. 旅客為雙重國藉身份時(請攜帶二本護照)，提供之遊輪名單須以登船時所用之護照姓名為準。    

   5. 若甲方未於以上期限內提供正確護照及簽證資料，而造成旅客無法順利登船，郵輪公司及乙

方概不負責。甲方亦不得請求退費。 

(五)責任問題： 

   1. 除約定由乙方代辦、代攜之簽證外，甲方參加旅遊應自行辦理、攜帶有效護照、簽證及相關

入出境所需證件。如因簽證無法辦理通過、或因不可歸責乙方因素，甲方因相關簽證及護

照、證件等問題，遭入境國拒絕入境，或被拒絕登機、登船、返國者，乙方概不負責，甲方

旅費恕不退還。若因此產生額外費用，如交通安排、住宿等，相關衍生費用悉由甲方自行負

擔。 

   2. 甲方須遵守各國法令、南極公約、IAATO(南極旅遊組織協會)規定、航空公司及郵輪公司運送

規範、郵輪船上規定、船長指示及探險隊長指示，如因甲方不遵守相關規定或指示，遭禁止

登機、登船、下船、登小艇、登陸南極、或遭相關處分時，甲方不得要求乙方退費或補償。

且甲方如前述因素遭禁止登機、登船者，視同甲方因故中途離船或離團。 

   3. 甲方因故中途離船或離團，未隨團完成部分或全部行程者，不得要求乙方退還任何郵輪旅遊

費用。如因而衍生返國之相關交通、食、宿等費用，悉由甲方負擔。 

   4. 甲方於旅遊期間，應隨時留意自身安全及財物之保管，如期間非可歸責於乙方或郵輪公司事

由所致甲方發生身體或財產上損害時，相關衍生費用悉由甲方自行負擔。 

   5. 甲方於旅遊期間，應遵守航空公司、飯店、郵輪公司、領海國、登岸國、我國之相關防疫措

施。倘境外確診以郵輪上或岸上國當地就醫為原則，並依郵輪公司、岸上國當地政府規定為

準，如因隔離衍生食、宿、治療費用依郵輪公司或岸上國當地規定辦理，並由確診甲方自付

費用。 

   6. 甲方為雙重國籍或外國籍者，應自理郵輪旅遊結束後返台之入境許可。 

 

(六)未成年、孕婦、年⾧者、需要特別照護之旅客的說明： 

   1. 未滿 6 歲兒童禁止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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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滿 6 歲以上兒童，其體型須能獨立安穩乘坐在橡皮艇的邊緣，並須能理解及回應探險隊的

指令才能登船。此外，船長及探險隊長將視該地點之風浪情況許可下方能參加橡皮艇活動。

郵輪上不提供兒童尺寸的風衣外套，敬請自備。郵輪上長筒防水靴最小尺寸為歐規 35~36，

如尺寸不合敬請自備。 

   3. 由於船上沒有分娩設備，孕婦任何週數皆禁止登船。 

   4. 甲方如屬年滿 70 歲以上長者，必須有家人或親友全程同行，且經過醫生同意許可。 

   5. 甲方如屬行動不便、乘坐輪椅者(輪椅需自備)，必須有家人或親友全程同行，且經過醫生同意

許可、書面通知郵輪公司獲同意許可。但南極橡皮艇活動很可能受限，每次下船都需獲得船

長及探險隊長視該地點之風浪情況而定，如無法下船恕不得退費。 

   6. 如有特殊疾病、糖尿病、慢性病或需定期服藥/施打針劑等旅客，需經過醫生同意許可，必要

時將要求出示醫師開立適航證明，建議攜帶特殊/管制藥品者請準備醫師處方箋或證明文件，

如臨時需要就醫或備查時，方能夠提供給醫師或海關人員參考。 

   7. 上述任一需特別照護之情況，如未事情告知以致無法出發或中途遭禁止登船，或衍生其他問

題，甲方需自行負責相關損失，不得請求退費或補償。 

   8. 甲方如因不符以上各款規定時，乙方得解除主約及本協議，並就已支出之相關費用，請求甲

方補償。 

(七)其他協議事項： 

1. 本協議為主約之一部，與主約具有不可分割效力，如主約解除時本協議一併自動附隨解除。

本協議相關內容並有補充主約一切相關附件之效力。 

2. 郵輪船艙訂位成功與否悉依乙方向郵輪公司訂位後，郵輪公司回覆為準，如郵輪公司回覆無

位時，乙方得解除主約，無違約之責，乙方並將退還甲方已付費用。  

3. 由於國際燃油稅費經常浮動，郵輪公司保有於出發前隨時通知加收燃油附加費之權利，甲方

願負擔此費用，甲方應依乙方通知期限內補足於乙方。 

4. 基於安全考量，甲方需評估自我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南極遠征，並且保證自己的健康狀況不會

損害其他旅客的航程權益。 

5. 郵輪上備有船醫及護士提供緊急醫療諮詢、護理和藥物治療等，費用皆須由甲方自行負擔。 

6. 南極航程將長達數日遠離城市港口，雖郵輪上有船醫及護士但僅能提供緊急處理，仍無法比

照陸地醫院具備完整科別儀器設備。如船醫判斷需送往陸地治療，其就醫費用及衍生之相關

費用皆需由甲方自行負擔。 

7. 甲方應於出發前自行斟酌是否投保相關海外旅遊平安險、醫療險、不便險並自行理解該保險

公司理賠標準，以因應突發狀況或染疫衍生之相關費用，以提高自我保障。 

8. 南極氣候多變，南極郵輪航程比其他航線更容易受到天候例如風況、洋流、冰況等不可抗力

因素影響，造成需縮短或延長航程的情況。甲方應自行確認是否具備適當旅遊不便險，以提

高自我保障。 

9. 航行期間，郵輪上會有商業行為的攝影或錄影，並於該航次上播放以銷售照片或影片，如甲

方或甲方的兒童不希望參與，請告知郵輪上照相館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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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雙方於原訂出發日一年前即簽立本協議，基於航班航空公司尚未公告因素，甲方認知出發

及回程日期僅為暫定，後續可能因航空公司正式公告飛機航班日期時刻等因素致出發日期提

前或延後，雙方確認此屬不可歸責雙方之事由，如甲方無法接受異動日期而致任一方解除主

約及本協議時，悉依主約第十四條辦理。 

 
 

甲方立約人:  乙方立約人:   

 

 

 

                  

簽章         期: 2026 /   /                     日期:  2026 /  /  


